
與行業有關的法律及法規

本集團主要透過位於中國的四個牧場進行營運。本集團的現有業務活動主要包括飼

養及繁殖乳牛、替乳牛擠奶，以及銷售原料奶。所有該等業務須遵守中國相關法律、法

規、規則及政府政策。我們將主要相關法律、法規、規則及行業政策概述如下：

設立、營運及管理外商獨資企業

在中國設立、營運及管理企業實體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法》」）規管。

《公司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頒佈，自一九

九四年七月一日起生效。其最後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經修訂並自二零零六年一月

一日起生效。根據《公司法》，公司一般分為兩類，即有限責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亦適用於外商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根據《公司法》，倘外商投資法律另有規

定，則以該等規定為準。

外商獨資企業的設立程序、審批程序、註冊資本規定、外匯限制、會計慣例、稅務

及勞工事宜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外資企業法」）（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

日頒佈及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一日經修訂）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

（於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二日頒佈及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二日經修訂）規管。

有關外商投資乳牛畜牧及乳品生產的政策

對外商投資中國不同行業的指導載於國家發改委與商務部聯合頒佈的《外商投資產

業指導目錄》（「目錄」），且該目錄將由這兩個政府機關不時修訂及重新頒佈。為指導外

商投資，一般將行業分為四類：鼓勵類、允許類、限制類及禁止類。目錄僅列出鼓勵

類、限制類及禁止類的特定行業，而未列入目錄的行業被視為允許類。目錄的現有有效

版本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頒佈並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生效。根據二零一

一年目錄，乳牛畜牧及乳品生產均應屬於允許類。

有關現代畜牧業及奶業的政策

現代畜牧業為現代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奶業為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標誌。自二零

零六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及國家發改委已

頒佈一系列政策，旨在推動現代畜牧業的發展及奶業的健康及可持續發展。該等政策包

括由國務院於二零零七年一月頒佈的《國務院關於促進畜牧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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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於二零零七年九月頒佈的《國務院關於促進奶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由國務院

辦公廳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頒佈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奶業整頓

和振興規劃綱要的通知》、農業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頒行的《全國奶牛優勢區域佈局規劃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五年）》及由農業部於二零一零年三月頒佈的《農業部關於加快推

進畜禽標準化規模養殖的意見》。該等政府文件提倡整合、提高畜牧業的工業化及專業

化水平、加快畜禽飼養繁殖及推進其品種改良、增加乳牛產奶量及轉變畜禽養殖模式；

此外，該等政府文件亦載列提供予畜牧及農業企業的多種政府優惠政策及獎勵。

上述政府文件所載的特定政策及獎勵包括增加財政補貼及支持飼養乳牛，將對農業

機器及設備的財政補貼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牲畜飼養設備及擠奶設備、為乳牛建立政

府保險制度、支持建設標準化乳牛養殖場及加強對飼養乳牛農戶及企業的信貸支持（如

提供補助貸款）。

於二零零八年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後發佈以加強奶業食品安全監管為目的之新訂或經修

訂法律及法規

於二零零八年，中國發生全國性的三聚氰胺事件，於市場上銷售的嬰兒配方奶粉、

液態奶、酸奶及其他乳品被發現受到三聚氰胺污染。三聚氰胺事件導致公眾對市場上銷

售的大多數主要乳品品牌的安全性失去信心。中國政府迅速對事件作出反應，推出一系

列新法律、法規及政策，旨在加強對乳品食品安全的監管及令公眾重拾對乳品安全及質

量的信心。

奶業整頓和振興規劃綱要（「綱要」）

上述綱要提倡（其中包括）(i)對奶業乳牛畜牧、原料奶收購、加工生產到銷售及市

場推廣環節各階段的問題進行全面檢查及整改； (ii)健全相關法律及法規，完善乳品質

量標準，推廣生鮮乳產品生產技術規程，加強採奶站規範化，推進乳製品生產企業建立

良好生產規範； (iii)推進養殖規模化、原料奶產銷一體化，乳品加工佈局優化、乳牛畜

牧行業標準化及完善質量標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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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高乳牛畜牧水平而言，綱要要求實施多項政府優惠及支持政策並持續推動大規

模標準化畜牧。

根據農業部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頒佈並於同日生效的《生鮮乳生產收購管理辦

法》規定，奶畜養殖者、生鮮乳收購者及生鮮乳運輸者對其生產、收購、運輸或銷售的

生鮮乳質量安全負責，是其所處理的生鮮乳質量安全的第一責任者。所生產、收購、貯

存、運輸或銷售的生鮮乳，應當符合國家乳品質量安全標準。禁止在生鮮乳生產、收

購、貯存、運輸及銷售過程中添加任何物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採納並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生效）及《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由國務院頒佈並自同日起生效）已採用以下方面的措施及規

定以提高食品安全及防止出現大規模食品安全事故：

(i) 加強地方政府監管及協調食品安全規管工作的職能。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統

一負責領導、組織、協調當地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的食品安全

全程監督管理的工作機制並持續改善該機制；領導、指揮食品安全突發事件應

對工作；落實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責任制」，對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進行考

核。

(ii) 加強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及評估；盡早介入及迅速控制食品安全事故。

(iii) 修訂使用食品添加劑的標準及加強對使用食品添加劑的監管。

食品添加劑應當在技術上確認有必要且經過風險評估證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

允許使用的範圍。國務院衛生主管部門應當根據技術必要性及食品安全風險評

估結果，及時對獲允許使用的食品添加劑的種類、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進行修

訂。食品生產者應當依照食品安全標準使用食品添加劑，不得在食品生產中使

用食品添加劑以外的化學物質或其他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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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採購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產品時，應當查驗供貨者的許可

證及相關產品合格證明文件。如供貨者無法提供合格證明文件，則生產者應當

依照相關食品安全標準對原料進行檢驗。不得採購或者使用不符合相關食品安

全標準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或食品相關產品。食品生產企業應當建立食品

原料、食品添加劑及食品相關產品進貨查驗記錄制度，如實記錄貨物名稱、規

格及數量、供貨者名稱及聯絡資料、進貨日期等內容。有關進貨查驗記錄應當

真實，保存期限不得少於兩年。

(iv) 建立食品召回制度。國家須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生產者如發現其生產的食

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應當立即停止生產有關食品，召回已經在市場上銷售

的食品，通知相關食品生產者、業務經營者及消費者，並妥善記錄召回及通知

情況。

(v) 廢除食品安全免檢制度。

(vi) 闡明制定食品安全標準的基本原則。食品安全標準乃為保障公眾健康而制定。

食品安全標準乃強制執行標準。

有關大規模牲畜養殖行業的法律及法規

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備案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畜牧法》」，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全國人大

常務委員會頒佈並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生效）規定，畜禽養殖場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 有與其飼養規模相適應的生產場所及配套的生產設施；有為其服務的畜牧獸醫

技術人員；

. 具備法律、行政法規及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防疫條件；

. 有對畜禽糞便、廢水及其他固體廢棄物進行綜合利用的沼氣池等設施或者其他

無害化處理設施；及

. 符合法律及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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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場擁有者應當將養殖場的名稱、地址、畜禽品種及養殖規模，向養殖場所在地

縣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備案，取得畜禽標識代碼。《畜牧法》進一步規定，

畜禽養殖場應當建立養殖檔案。

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根據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頒佈及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實施的《畜牧法》

及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五日頒佈並於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種畜

禽管理條例》，從事種畜禽生產經營或者雛生畜禽商品生產的實體及╱或個人，應當取

得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申請取得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應當符合《畜牧法》及《種

畜禽管理條例》所載的多項條件。許可證由縣級或以上地方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發

放，有效期為三年。

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

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日修訂通過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規定，動物養殖經營者應當符合下列動物防疫

條件：

. 場所的位置與住宅區、生活飲用水源地、學校、醫院等公共場所的距離符合國

務院獸醫主管部門規定的標準；

. 生產區封閉隔離，工程設計和技術流程符合動物防疫規定；

. 有所需的污水、污物、病死動物、染疫動物產品的無害化處理設施設備和清洗

消毒設施設備；

. 有動物防疫技術人員；

. 有完善的動物防疫制度；及

. 具備國務院獸醫主管部門規定的其他動物防疫條件。

動物養殖場經營者須向縣級或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獸醫主管部門申請動物防疫條件合

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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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防疫機構應監控動物疫情的產生及蔓延情況；從事動物飼養、屠宰、隔離、運

輸或經營的任何實體及個人一旦發現動物患疫病或疑似疫病，應立即向當地獸醫、動物

健康監測機構或動物防疫及控制等行政部門報告，並應採取措施防止疫情擴散。根據中

國農業部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日頒佈的《國家動物疫情測報體系管理規範（試行）》，大型

畜牧場爆發若干類別疫情應進行定期監控，而所有動物疫情監測資料須於規定時限內上

報農業部畜牧獸醫局。

就動物防疫而撲殺牲口而須支付的補償

對在動物疫病預防和控制、撲滅過程中強制撲殺的動物、銷毀的動物產品和相關物

品，縣級或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給予補償。具體補償標準和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會同

有關部門制定及採納。因依法實施強制免疫造成動物死亡的，應當給予補償。具體補償

標準和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及採納。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品質安全法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由國務院頒佈並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生效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農產品品質安全法》規管初級農產品質量及安全的監管及管理，初級農產品

指植物、動物、微生物及農作活動過程中獲取的其他產品。

《農產品品質安全法》於多方面規管農產品，以確保該等農產品符合保障民眾健康

及安全的規定，包括： (a)農產品的質量及安全標準； (b)農產品的生產地點； (c)農產品

的生產；及 (d)農產品的包裝及貼標。

根據《農產品品質安全法》，農產品生產商須合理使用化學品，以避免污染農產品的

生產地點。農產品生產商亦須確保防腐劑、添加劑以及用於生產包裝、保存、倉儲及運

送農產品過程中所用的其他化學品符合國家制訂的相關強制性技術規格，否則該等農產

品將不可於市場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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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製品的質量安全

根據國務院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九日頒佈並於同日生效的《乳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條

例》，奶畜養殖者、生鮮乳收購者、乳製品生產企業及銷售者對其生產、收購、運輸及

銷售的乳製品質量安全負責，是乳製品質量安全的第一責任者。生鮮乳及乳製品應當符

合乳品質量安全國家標準，乳製品質量的國家安全標準由國務院衛生主管部門制定，並

不時根據風險監測及風險評估的結果作出修訂。禁止在乳製品生產過程中添加非食品用

化學物質或者其他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

防止瘋牛病而採取的進口限制

農業部及國家質檢總局於二零零一年就牛海綿狀腦病（「牛海綿狀腦病」，一般稱為

「瘋牛病」）發佈公告。根據該公告，禁止直接或間接從在境內發生瘋牛病案例的國家進

口任何乳牛。該公告亦列有當時已發現瘋牛病的國家清單，此後發現瘋牛病的任何國家

將自動列入上述清單。我們的所有牧場均嚴格遵守中國的進口政策，迄今為止概無任何

牧場從該等國家進口任何乳牛或青年牛。我們亦定期對牧場內的乳牛進行安全檢查。我

們相信，由於中國嚴格的進口政策以及我們定期進行安全檢查，瘋牛病將在我們的乳牛

中得到有效控制及防止，任何疑似案例（如有）將被及時發現。

農業設施用地

根據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頒佈及生效的《國土資源部、農業部關於完善設施農

用地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直接用於農業生產或服務的生產設施及配套設施用地性質

與非農建設用地有別，根據《土地利用現狀分類》（GB /T 21010 -2007），生產設施及配套

設施用地應作農用土管理，而土地使用及農用基建建設應由動物養殖場經營者申請，由

鎮級人民政府申報以及由縣級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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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所得稅

根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

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內資及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一律為 25%。《中華人

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實施條例》」）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頒佈並於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新稅法》為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前成立的企業提供過渡期的

若干稅項減免，包括： (i)倘外資企業根據法律及法規享有優惠稅率，則有關稅率將於自

二零零八年起計五年內逐步上升至新稅率；及 (ii)倘外資企業根據法律及法規享有定期

的稅項豁免，則該等外資企業可繼續享有該等稅項豁免，直至免稅期結束為止。然而，

如企業因未有盈利而尚未開始享有稅務豁免，則二零零八年將視為首個獲利年度及企業

開始享有稅項豁免。

增值稅

根據最近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五日修訂並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增值稅條例》」）及其實施細則，所有於中國從事銷售貨

物、提供加工服務、修理修配服務及進口貨物的實體或個人，均須繳納增值稅。應繳增

值稅的金額按「銷項增值稅」減「進項增值稅」計算。除《增值稅條例》第 2條第 (2)及第 (3)

段另有規定外，銷售或進口貨物的實體或個人的增值稅稅率為17%，而提供加工服務及

修理修配服務的實體或個人的增值稅稅率亦為17%。

優惠稅務待遇

根據《新稅法》及《實施條例》，因從事畜牧及農產品初級加工而產生的收入須獲豁

免繳納企業所得稅。根據《增值稅條例》及其實施細則，農業生產商所出售自行生產的

初級農產品須獲豁免繳納增值稅。

外匯登記、外匯及股息分派

外匯登記

根據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頒佈並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生效的《國家外匯

管理局關於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

知》，倘境內法人或自然人居民擬直接成立或間接控制境外企業（以下稱為「特殊目的公

司」），以透過其於境內企業持有的資產或股權進行境外股權融資（包括可換股債券融

資），其須於成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或取得其控制權前向主管境外投資外匯登記的外匯

管理機關申請。另外，倘境內法人或自然人居民將其於境內企業所擁有的資產或股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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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特殊目的公司，或於向特殊目的公司注入資產或股權或進行境外股權融資，其須辦理

境外投資相關外匯修改登記，以反映其於特殊目的公司中所持有的淨資產或股權以及當

中的變動。此外，倘特殊目的公司成為資本重大變動（如資本增加或減少、股權轉讓或

換股、合併或分拆、長期股本或債務投資、向第三方提供擔保等）中的主要部分，而有

關變動並不涉及反投資，有關境內法人或自然人居民須於發生有關重大變動發生後三十

日內申請辦理境外投資相關外匯修改登記，或向外匯管理主管機關備案。

本公司的 25名最終實益擁有人（即趙洪亮先生、趙宏宇先生、孟凡慶、張朝暉、楊

宏偉、孫博、唐曉陽、劉曙光、夏鑫玉、張迪軍、宋淼、莫麗偉、孫曉燕、熊瀚、胡藝

耀、趙思源、解德河、孫玉龍、孟曉斌、任傑、張曄、徐青、俞太鋒、周志剛及任宏）

屬於外管局通知項下「境內居民」定義的範圍內。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及二零

一三年五月十日及二十三日，彼等已分別就皇家牧業收購瑞信達以及根據重組及首次公

開發售前投資進行的其他股權轉讓按外管局通知的規定完成向外管局（黑龍江分局）辦

理登記。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上述的25名最終實益股東已按外管局通知的規定就

海外投資向外管局地方分局登記彼等的外匯登記。

外匯

在中國規管外匯的主要法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外匯管理條

例》」）。《外匯管理條例》由國務院於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頒佈及於一九九六年四月

一日生效，並先後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四日及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修訂。根據該等條

例，人民幣一般可自由兌換以支付經常賬項目，如貿易及服務相關外匯交易及股息付

款，惟除非事先取得外匯管理主管部門批准，否則不可就資本轉讓、直接投資、投資證

券、衍生產品或貸款等資本賬項目自由兌換。

根據《外匯管理條例》，於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可透過（就支付股息而言）提供若干

證明文件（如董事會決議案及稅務證書）或（就貿易及服務相關外匯交易而言）提供證明

該等交易的商業文件，以在毋須取得外管局批准的情況下購買外匯。有關企業亦可保留

外匯（惟不得超過外管局所批准的上限）以償還外匯負債。此外，涉及海外直接投資或

於境外投資及買賣證券及衍生產品的外匯交易須向外匯管理主管機關登記及取得相關政

府機關的批准或向其備案（如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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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分派

於《新稅法》頒佈前，監管外商獨資企業派付股息的主要法規包括《外商獨資企業

法》、《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及各自的實施條例。

根據該等法規，於中國的外商獨資企業只可從根據中國會計準則及法規釐訂的累計

除稅後溢利（如有）支付股息。向外國投資者派付的股息獲豁免繳納預扣稅。然而，《新

稅法》廢除了該項豁免規定，並規定股息及其他源自中國的非居民企業被動收入的標準

預扣稅率為 20%。《實施條例》將稅率自 20%調低至 10%，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

效。

中國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簽署了《內地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安排」）。根據安排，倘香港居民

直接持有中國公司不少於25%的股權，則中國公司向該香港居民派付股息的適用預扣稅

率為 5%。倘中國公司向持有其股權不足 25%的香港居民派付股息，則適用預扣稅率為

10%。

此外，根據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日頒佈並自同日起生效的《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執行

稅收協定股息條款有關問題的通知》，中國居民公司向稅收協定締約對方的稅收居民支

付股息時，該稅收居民取得的股息可按稅收協定指定的稅率納稅，惟須符合下列所有規

定： (i)獲得股息的稅收居民根據稅收協定規定應限於公司； (ii)稅收居民直接持有的中

國居民公司的所有人權益及有表決權股份符合規定百分比；及 (iii)該稅收居民於獲得股

息前12個月期間任何時間直接擁有該中國居民公司的權益，均符合稅收協定規定的百分

比。

此外，根據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生效的《非居民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管理辦法（試

行）》，自中國居民企業收取股息的非居民企業（中國稅法所定義者）須先向主管稅務機關

申請批准，始可根據稅收協定享有稅項優惠。未獲批准的非居民企業不得享有稅收協定

提供的稅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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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根據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頒佈並自同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

護法》（「《環境保護法》」）：

. 任何排放污染物的實體必須制訂環境保護規則及採取有效措施，控制或妥善處

理其所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噪音、震

動、電磁波輻射及其他公害；

. 任何排放污染物的實體必須向相關環境保護機關申報登記；及

. 任何排放污染物超過國家或地方規定標準的實體，必須繳納超標準排污費。

中國政府的環境保護部地方分局會視乎個別情況及污染程度，對違反《環境保護

法》的個人或企業處以不同處罰。有關處罰包括警告、罰款、責令限期治理、責令暫停

生產、責令重新安裝遭擅自拆除或閒置的防治污染設施、對相關責任人員施予行政處分

或責令關閉該等企業或機構。

各類污染的防治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經修訂及自二零零八

年六月一日起生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九日經

修訂及自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起生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於一九

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經修訂及自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起生效）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固

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頒佈及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

生效）分別對防治水污染、大氣污染、噪聲污染及固體廢物造成的環境污染作出了規

定。

建設項目環境保護

根據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頒佈並自同日起生效的《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

條例》，中國實行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建設單位須在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階段

提交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環境影響報告表或環境影響登記表，以取得批准。按照國

家有關規定，對於不需要進行可行性研究的建設項目，建設單位須在建設項目開始前提

交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環境影響報告表或環境影響登記表，以取得批准。此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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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項目竣工後，建設單位須向審批該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環境影響報告表或者環境

影響登記表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請所述建設項目需要配套建設的環境保護設施

竣工驗收。分期建設、分期投入生產或者分階段交付使用的建設項目，其相應的環境保

護設施須分期驗收。

排污費徵收標準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頒佈並自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起生效的關於《排污

費徵收標準管理辦法》，縣級或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環境保護部門須根據下列各項徵收

排污費：直接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企業、機構及個體工商戶，須按排放水污染物的種類

及數量及排污費徵收標準支付排污費。向城市污水集中處理設施排放污水、根據排放污

染物的種類及數量繳費的企業，不須支付排污費。向大氣排放污染物的企業、機構及個

體工商戶須按排放大氣污染物的種類及數量繳付排污費。對於工業固體廢物的儲存及處

理設施及場所尚未建成或不符合國家環境保護標準的企業、機構及個體工商戶，其須按

排放固體廢物的種類及數量繳付固體廢物排污費。環境噪聲污染影響周圍生活環境的企

業、機構及個體工商戶，須為噪聲污染繳付超標排污費。

勞動合同

根據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採納並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建立勞動關係須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倘建立勞

動關係時並無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則須於僱主聘用僱員當日起計一個月內簽訂書面合

同。倘僱主於僱用僱員當日起計一個月以上但一年內仍未與其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則須

每月支付勞動者雙倍工資。此外，倘僱主未有於僱用僱員當日起計一年內與該僱員簽訂

書面勞動合同，則應視為該僱主已與該僱員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

社會保險及住房公積金

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頒佈並自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僱員須參與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及失業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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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及僱員均須繳付基本養老金、醫療保險以及失業保險計劃的供款。僱員須參與

工傷保險及生育保險計劃。工傷保險及生育保險供款須由僱主支付，而僱員毋須支付供

款。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倘僱主未有依法支付工傷保險供款，則於發生

工傷意外時，僱主須支付工傷保險福利。倘僱主未有支付有關款項，則首先以工傷保險

基金償付有關福利。僱主須償還以工傷保險基金償付的工傷保險福利。倘僱主未能還

款，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向僱主追償有關福利。

此外，對於失業保險，僱主須及時向失業人員提供僱傭關係屆滿或終止的證明，並

須於僱傭關係屆滿或終止後15日內通知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失業人員的名單。失業人員須

及時向指定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出示前僱主提供的僱傭關係屆滿或終止證明，以辦理失業

登記手續。收取失業保險福利的期限由辦理失業登記當日起計算。

僱主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的規定向地方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登記。

此外，僱主須按時申報並悉數繳付社會保險供款。除不可抗力事件等法定例外情況外，

不得逾期繳交社會保險，有關供款亦不得減少或豁免。倘僱主未有根據相關法規申報應

付的社會保險費，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可將應付金額暫定為上月已付保險費的 110%。倘

僱主補辦申報程序，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須根據相關法規結算金額。倘僱主未能準時悉

數繳付社會保險供款，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可責令僱主於指定時限內作出修正。倘僱主

未能於指定時限內進行改正，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可向僱主持有戶口的相關銀行及其他金

融機構作出查詢，亦可向縣級以上的相關行政部門申請作出行政命令，以分配及轉移未

支付的社會保險供款，並以書面通知有關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分配及轉移未支付的社會

保險供款。倘僱主的銀行賬戶結餘少於逾期欠付的社會保險供款，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

可要求僱主就逾期付款提供擔保及簽署社會保險繳費協議。倘僱主未能於指定時限內作

出社會保險供款且未能就此提供擔保，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可要求人民法院扣押僱主相當

於逾期欠付社會保險供款價值的財產，然後將該等財產拍賣，再以拍賣所得款項支付逾

期欠付的社會保險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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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頒佈並自同日起生效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適用於

外商投資企業。企業須為僱員繳納住房公積金。其詳情為，企業須於成立日期起計30日

內前往相關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登記，然後在登記日期起20日內攜同住房公積金管理中

心的審核文件前往指定銀行為僱員開立住房公積金賬戶。當僱用新僱員時，企業須於僱

用有關僱員當日起計30日內向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登記，並攜同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的

審核文件往指定銀行為有關僱員開立住房公積金賬戶。此外，僱員繳存的住房公積金由

企業自其薪金中扣除，而企業本身須按時悉數繳存住房公積金，不得逾期繳存或少繳住

房公積金。僱員或企業的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均不得低於前一年相關僱員的每月平均工

資的百分之五。

生產安全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頒佈並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經修訂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任何生產經營實體使用涉及性命安全或危險性較大的特種設

備，以及危險物品容器或運輸工具，必須根據國家相關規定，由專業生產實體製造，並

僅可在通過持有專業資質的檢測及檢驗機構的檢測、檢驗，取得安全使用證或者安全標

識後方可投入使用。另外，生產、業務經營、運輸、儲存、使用危險物品或處置廢棄危

險物品，均須經相關行政部門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的規定、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審批並

實施監督管理。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一日頒佈並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起生效（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二十四日修訂，並自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起生效）的《特種設備安全監察條例》，條

例所指的「特種設備」指涉及生命安全或高危的鍋爐、壓力容器（含氣瓶，下同）、壓力

管道、電梯、起重機械、客運索道及大型遊樂設施。誠如該條例所規定，特種設備在投

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後30日內，使用特種設備的單位須向主管的特種設備安全監督管

理部門登記。登記標識須置於或附著於該特種設備的顯眼位置。此外，鍋爐、壓力容

器、電梯、起重機械、客運索道及大型遊樂設施的作業人員及其相關管理人員（統稱為

「特種設備作業人員」），須按照國家規定經特種設備安全監督管理部門考核合格並取得

國家統一格式的特種設備作業人員證書後，方可從事相應的作業或者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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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外國投資者進行併購的法律及法規

併購規定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由商務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

稅務總局、國家工商總局、中國證監會及外管局頒佈，並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生效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經修訂。根據併購規定，下列情形屬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

企業：

. 外國投資者協議購買純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境內企業」）的股權或認購境內企

業增資，使該境內企業更變為外商投資企業；

. 外國投資者成立外商投資企業，並通過該外商投資企業協議購買境內企業的資

產且營運有關資產；或

. 外國投資者協議購買境內企業的資產，並以有關資產作為資本注資以成立外商

投資企業及營運有關資產。

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三日頒佈並自二零一一年三月二日起生效的《國務院辦公廳

關於建立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以及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

日頒佈並自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起生效的《商務部關於建立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

全審查制度的決定》，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軍工及軍工配套企業，重點、敏感軍事設施

周邊企業，以及關係國防安全的其他實體；併購境內關係國家安全的重要農產品、重要

能源和資源、重要基礎設施、重要運輸服務、關鍵技術、重大裝備製造等境內企業，且

可能取得該等所收購企業的實際控制權，均須就有關併購向商務部申請接受安全審查。

不論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是否屬於併購安全審查範圍之內，均須按該併購交易的內

容及實際影響釐定。外國投資者均不得透過以下方式規避大部分併購安全審查，該等方

式包括但不限於代他人持有、信託、多重再投資、租賃、貸款、可變權益實體或海外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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